莆田涵江医院关于血气分析仪医疗设备采购组织供应商（或厂商）推介论证会及采购前市场调研的公告
根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章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我院医疗设备采购工作，现组织供应商（或厂商）进行推介论证会及医疗设备采购前市场调研活动，欢迎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潜在供应商（或厂商）递交相关资料，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采购的产品及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预算总价

（人民币/万元）
	是否排除进口产品

	1
	血气分析仪
	1台 
	8
	是


二、对潜在供应商（或厂商）递交资料的要求
（一）资格证明材料

1.资质证明(所有证件必须在有效期内)
（1）供应商（或厂商）需提供经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或经营）许可证、所售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等相关资质证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供应商资质要求：供应商（或厂商）应符合《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①若供应商为产品制造商，响应产品属于二类、三类医疗器械的，须提供《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响应产品属于一类医疗器械的，须提供《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备案凭证》复印件。

②若供应商为产品经销商，且响应产品属于三类医疗器械的，须提供《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若响应产品属于二类医疗器械的，也可提供《二类医疗器械的经营备案凭证》复印件。

（3）产品资质要求：提交产品应符合《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
①若提交产品属于一类医疗器械，应提供该产品《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复印件；若属于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应提供该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复印件。

②若提交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范围，应提供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范围的说明或相关证明材料。

2.所提交产品及人员相关授权证明
（1）若递交材料人员为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附身份证复印件及真实的电话号码）；若递交材料人员为法定代表人，则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真实的电话号码，可不提供授权书。

（2）供应商所提交的产品，必须提供由产品厂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产品授权书（加盖厂商公章）。

3.参加推介论证会的人员须提供供应商（或厂商）经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至推介会现场，以便校验。如参加推介会人员是法定代表人，则应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产品报价及价格依据（若有)

提供近2年内同规格产品的中标（成交）公告或合同或发票复印件。供应商（或厂商）应根据本公告的预算价提供相应档次的产品，若预算价有偏离，需对偏离予以说明，数据分析合理的将予以采纳。

（三）耗材、试剂及易耗品价格信息（若有)
提供产品所需全部耗材、试剂及易耗品价格，并说明单次使用的耗材或试剂价格、收费情况、是否列入医保范围。易耗品需说明更换周期。若无耗材、试剂或易耗品，请注明。耗材价格依据为福建省阳光平台价格或其他省份中标（成交）价格、医院已供货价格发票复印件等。

（四）医疗服务项目清单（若有)

提供产品能开展的所有医疗服务项目和医院此次购买的产品所要开展的医疗服务项目清单，清单应包含服务项目名称、编码、收费金额等信息。

（五）产品技术资料

提供产品的彩页、技术参数、配置清单（含分项价格）等相关产品技术资料。

（六）企业类型声明

针对生产企业，需认真对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划分标准，并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的通知》（国统字[2011]75 号）规定准确划分企业类型，并提供是否列入中、小微企业的声明。

（七）设备对接可行性材料（若有)
若参与调研的产品需要和第三方产品或者软件对接，需提供产品对接的可行性论证材料及承诺。

（八）材料封装及电子文档要求

以上所有材料及材料真实性声明函（详见附件）需逐页加盖递交单位公章并胶装成册，在材料递交时间内密封递交。纸质文件一式陆份，需在密封袋骑缝密封处加盖递交单位公章，密封文件袋封面须注明所递交材料的产品名称、递交单位全称、业务员名字和联系方式。潜在供应商（或厂商）还需将提供的纸质材料以word可编辑形式形成电子文档，电子文档一式贰份，储存介质要求为U盘，并用信封单独密封与纸质文件一同递交。（注：需单独密封电子文档，勿与纸质文件密封在一起。）

注：①上述产品将严格按国家法律法规及流程进行采购，中标（成交）产品不限于此次参与调研的产品，欢迎相关设备生产厂家直接报名参与医院调研。②未按以上要求递交材料或递交材料不全(除了若有的）的不予采纳。③各潜在供应商（或厂商）需提供推介论证会所推介产品相关材料（在推介产品时供采购人出席代表使用，请潜在供应商（或厂商）合理考虑相关材料份数，无需密封）。推介论证会时间另行通知。

三、投递方式、地址、联系方式及材料递交时间
1.递交方式：潜在供应商（或厂商）将密封材料在材料递交时间内派人员现场递交至莆田涵江医院行政楼三楼设备科
2.递交地址：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国欢西路2836号

3.联系方式：黄女士、0594-8963989
4.材料递交时间：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1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08:30-11:30，下午14:30-17:00（周末、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递交材料应在公告规定的截止时间前送达（时间以接收人签收为准），超过递交时间送达及邮寄递交的材料将被拒收。
莆田涵江医院

2026年1月14日
附件1：采购清单格式

采购清单

货币单位： 万元/人民币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参考预算
	品牌、型号
	制造商
	生产场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供货价格
	备注

	
	
	
	
	 
	 
	 
	 
	 
	 
	 


公司名称：（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材料真实性声明函格式

材料真实性声明函
致：莆田涵江医院
我公司郑重声明：本次参与                        项目医疗设备招标采购过程中所提交的所有材料和所附的佐证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愿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公司名称：（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